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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信用评级发生调整和重要子公

司股票质押及冻结情况的公告 

 

一、评级调整情况 

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钜盛华”）于 2021 年

10 月 14 日收到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公”）出具的《大公关

于将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信用等级调整为 BBB+的公告》，大公将公

司主体信用等级由 A 下调至 BBB+，评级展望维持负面，将“20 深钜 05”、“20

深钜 06”、“21 深钜 01”、“21 深钜 02”、“21 深钜 03”、“21 深钜 04”和

“21 深钜 06”债项信用等级由 A 下调至 BBB+。 

（一）评级机构名称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二）调整对象 

本次调整评级对象为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的债券信息如下： 

1、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简称“20 深钜 05”，债券代码“175492.SH”； 

2、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简称“20 深钜 06”，债券代码“175576.SH”； 

3、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简称“21 深钜 01”，债券代码“175577.SH”； 

4、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简称“21 深钜 02”，债券代码“175926.SH”； 

5、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三期），简称“21 深钜 03”，债券代码“188002.SH”； 

6、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四期），简称“21 深钜 04”，债券代码“188156.SH”； 

7、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六期），简称“21 深钜 06”，债券代码“188222.SH”。 

（三）调整前后的评级结论 

1、调整前评级结论： 

大公评定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评级展望为负面。“20 深钜 05”、

“20 深钜 06”、“21 深钜 01”、“21 深钜 02”、“21 深钜 03”、“21 深钜

04”和“21 深钜 06”的信用等级为 A。 

2、调整后评级结论： 

公司主体信用等级由 A 调降至 BBB+，评级展望维持负面，“20 深钜 05”、

“20 深钜 06”、“21 深钜 01”、“21 深钜 02”、“21 深钜 03”、“21 深钜

04”和“21 深钜 06”债项信用等级由 A 调降至 BBB+。 

（四）调整时间及原因 

本次评级调整日期为：2021 年 10 月 13 日。 

本次评级调整原因：钜盛华子公司未能清偿到期债务，且钜盛华未能履行担

保责任，反映其流动性进一步趋紧；钜盛华子公司新增股权冻结及司法标记事项，

面临的法律风险上升且资产流动性受到较大不利影响；此外，钜盛华仍未提供即



将到期或付息债券明确的偿还资金安排，偿付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大。 

（五）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公司将积极应对，从多方位着手不断改善经营业绩，多渠道筹集偿债资金，

对被执行人记录进行跟踪处理，以降低该事项的影响。 

二、重要子公司股票质押及冻结情况 

钜盛华通过中山润田投资有限公司（为钜盛华孙公司，以下简称“中山润

田”）持有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600872.SH，以

下简称“中炬高新”）无限售流通股共计 197,490,905 股，占中炬高新总股本的

24.79%，中山润田为中炬高新技控股股东，中炬高新为钜盛华重要子公司之一。

根据中炬高新公告，中山润田所持有的中炬高新股份已全部处于质押/司法标记/

司法冻结/轮候冻结状态，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及司法标记情况 

1、累计司法冻结（轮候冻结）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被冻结数量 
被冻结股份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被冻结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冻结起始日 冻结到期日 冻结情况 

中山润田 197,490,905 24.79% 

27,243,590 13.79% 3.42% 2021/09/03 2022/09/02 司法冻结 

2,125,605 1.08% 0.27% 2021/09/17 2024/09/16 司法冻结 

27,243,590 13.79% 3.42% 2021/09/28 / 

司法轮候

冻结 

5,550,000 2.81% 0.70% 2021/10/11 2024/10/10 
司法冻

结
 

21,000,000 10.63% 2.64% 2021/10/11 2024/10/10 
司法冻

结
 



累计冻结 34,919,195 17.68% 4.39%    

累计轮候冻结 48,243,590 24.42% 6.06%    

2、累计司法标记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被标记数量 

被标记股份占

其所持股份比

例 

被标记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比

例 

标记起始日 标记到期日 

中山润田 197,490,905 24.79% 

22,000,000 11.14% 2.76% 2021/09/17 2024/09/16 

21,000,000 10.63% 2.64% 2021/09/17 2024/09/16 

13,700,000 6.94% 1.72% 2021/09/17 2024/09/16 

20,870,000 10.57% 2.62% 2021/09/17 2024/09/16 

2,120,000 1.07% 0.27% 2021/09/28 2024/09/27 

8,056,410 4.08% 1.01% 2021/09/28 2024/09/27 

23,875,843 12.09% 3.00% 2021/9/30 2024/9/29 

累计 / / 111,622,253 56.52% 14.01% / / 

（二）其他情况说明 

1、截至 2021 年 10 月 14 日，中山润田债务违约情况如下： 

序号 借款人 金融机构 
借款余额

（万元） 
增信方案 借款起始日 借款到期日 违约情况 

1 
中山润田投

资有限公司 

广东粤财信

托有限公司 
72,000.00 

质押 2655 万股

中炬高新股票 
2021/1/8 2022/1/7 

警戒线控制

条款违约 



2 
中山润田投

资有限公司 

中航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 
105,000.00 

钜盛华股权质

押等增信措施 
2019/9/25 2021/10/31 

欠付本息合

计 6.3 亿 

除此之外，中山润田最近一年不存在其他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不存在主体

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 

2、截至 2021 年 10 月 14 日，中山润田因债务问题涉及的诉讼或仲裁情况如

下： 

序号 案件性质 原告 
借款余额（万

元） 
冻结原因 备注 

1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西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0,000.00 诉前保全 

关联方案件被

列为连带责任

被告 

2 贷款合同纠纷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105,000.00 诉前保全  

3 申请强制执行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 72,000.00 执行冻结  

除此之外，中山润田最近一年不存在其他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

情况。 

三、公司后续安排 

公司将继续通过多途径筹集偿债资金，通过推动存货去化，持有资产出售、

引进战略投资者、出售部分金融股权、设立股权基金等方面的措施，加大资金回

笼力度，以缓解当前暂时的流动性困难。公司将继续积极配合受托管理人做好投

资者沟通工作，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充分维护投资

者的合法权益，全力解决债券本息兑付问题。公司将根据具体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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